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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1 月 2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周召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东赤、刘晓玲、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如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贵山、北京市翔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小扬，系被告公司员工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本诉讼为合同纠纷，2017 年 9 月 15 日，被告和北京铁路局北京西站签订《专

业照明节能分享服务合同》，约定双方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就北京铁路北京

西站公共区域照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改造项目进行照明系统专项节能服务，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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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相应的节能服务费用。被告因上述改造项目提供照明灯具事宜，和原告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签订《节能项目服务合同》、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签订《节

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签订《北京西站节能项目服务补充

协议》，约定原告为上述改造项目向被告提供照明灯具（包括提供照明灯具及调

光系统，安装及售后质保），被告向原告支付节能款。原告已经按双方合同约定

提供灯具 17600 盏，并在目前允许装灯的区域进行了安装。为此，原告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致函被告，表示被告可正式发起验收工作。2018 年 12 月 15 日，

双方确认的电气照明系统全负荷通电运行试验记录显示运行正常，符合设计及规

范要求、照度值检测报告显示验收结果均为合格。2018 年 12 月 27 日，原告向

被告移交合同约定工程，并签订《工程移交书》。原告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生产、

安装、调试及验收等工作，且《北京西站节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明确自 2018

年 12 月 15 日，原告已经进入节能回收款期，每月 15 日前应收到相应节能款。

为此，自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被告应当依《北京西站节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

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节能款。2019 年 12 月 7 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明确

告知原告，其考虑给原告一次性费用 260 万元让原告退出项目。对于付款条件已

经成就的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节能效益款 2428800 元，

被告一直未予支付，现被告又明确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则应视为后续节能款的

付款期限已加速到期。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被告超过两个月未向原告支付应分享

的款项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上述款项，经原告屡次催告，被告拒不履行付款

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签订的《节能项目服务合同》、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节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书》、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签订的《北京西站节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8年 12月 15日至 2019年 12月 14日的节能款 2428800

元及违约金 655821 元（违约金按每逾期一日支付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暂计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实际应计至款项清偿之日；违约金超过逾期金额 30%的，

以逾期金额 3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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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节能款 4734900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

按每逾期一日支付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计至款项清偿之日，违约金超过逾期金额

30%的，以逾期金额 30%计算）。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光高科与广东中德科技有好公司达成和解且已撤回

上述。收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 0605 民初 1794

号之一，裁定如下：解除对保全人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在北京农标商业银行账户内银行存款的冻结。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6 月 1 日作

出的（2020）粤 0605 民初 1794 号，判决结果如下： 

1、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的《节能项目服务合同》《节能项目服务补充协议书》《北京西站节能项目服务补

充协议》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解除； 

2、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向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节能款 2428800 元，及以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4 日期间每月

节能款 202400 元为本金，分别从当月 16 日起，均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 24%

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每期违约金均以 60720 元为限）。 

3、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向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2019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

的节能款 410115.55 元，及以 410115.55 元为本金，从 2020 年 1 月 13 日起至付

清款日止，按年利率 24%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本项违约金以 123034.67元为限）。 

4、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1000000 元。 

5、驳回广东中德科技有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告编号：2021-017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与广东中德积极协调，已经取得和解。 

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

粤 0605 民初 1794 号之一，裁定如下： 

解除对补保全人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账户 0113030103000003161 内银行存款 7819000 元的冻结。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与对方和解，未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广东中德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和解，对方撤回上述。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中光高科（北京）节能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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